
 

屍體之法律性質：物權與人類尊嚴之二元

結構初探 

邱玟惠* 

ҹ摘要Һ 

台灣每年產生十餘萬具屍體，與屍體處置相關之現行中央法規亦多達六

十餘項，然而，關於屍體法律性質之論述，長久以來一直是法學界相當冷門

的議題Ȅ但隨著移植醫學與生物科技之快速進步，對於屍體僅侷限於埋葬ȃ

祭祀或供養等性質之固有思維已不敷現實需要，因此，對屍體基礎法律性質

的探討，遂成為刻不容緩的議題Ȅ 

本文試建構出屍體上ȶ物權ȷ與ȶ人類尊嚴ȷ之二元權利結構，並說明

此結構優於人格權殘存說ȃ物權說以及折衷說等學說之理由，即在於二元結

構中，ȶ人類尊嚴ȷ要素能克服物權說之ȶ人性疏離ȷ疑慮，避免人格權殘

存說欠缺權利主體之論證矛盾，並可合理解釋人之軀體由生至死過程中權利

轉換變動過程，以及說明屍體上權利之取得方式與權利行使之限制緣由Ȅ 

屍體上二元權利結構之提出，不僅有助於民法學理論上關於ȶ人ȷ與ȶ物ȷ

分際架構完整性之建立，吾人即可在ȶ人類尊嚴ȷ上位概念之下，精準而毫

不遲疑地論斷屍體之物權要素ȃ進而推及相關之後續法律關係，更可進一步

建構出活人體ȃ與人體分離之組織等之權利結構模型，並詳析其間權利轉換

之機制Ȅ藉由此等法律性質之基礎探討，將有利於與人體組織及其衍生物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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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醫療與生物科技法律之穩健ี展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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